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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县本级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以及中央、省、市关于编制 2026

年度财政预算的有关要求，2026 年对我县县直行政事业单位继续实行综合财政预算，收支统一计划、统

一管理、统一核算、统筹使用各项资金，现将县本级部门预算编制情况简要说明如下：

一、总体情况。2026 年，纳入县本级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 104 家，实有在职人数 3708

人，离休 5 人，退休 2190 人(含改制退休人员)。汇总部门预算支出合计 11.55 亿元，其中：基本支出 8.55

亿元，项目支出 3 亿元。

二、编制原则。按照“勤俭节约、稳妥可靠、量入为出、自求平衡”的原则，持续深化拓展“三争”

行动，深入推动“四领一促”工作。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继续严控一般性支出，从紧安排“三公”经费。进一步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持续清理评估现有项目设置

及实施情况，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落细落实预算编制，硬化预算执行约束，不断提升资金配

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加强财会监督和预算监管，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压实部门和单位预算管理责任，推

动部门预算管理规范透明、系统精细、约束有力。2026 年县本级部门预算编制以 2025 年 9 月份为基数

月，工资福利支出按实有人数和人社局审批工资及相关计提标准编制，在职人员综合定额公用经费按编

办核定编制数或实有人数及相关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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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口径

（一）工资福利支出

1.基本工资：按照 2025 年 9 月份工资核定单中在职人员基本工资数乘以 12 个月计算。

2.津贴补贴：按照 2025 年 9 月份工资核定单中在职人员国家津补贴及地方津补贴数乘以 12 个月计

算。

3.基础性绩效工资：按照人社局核定的基础性绩效工资总量及单位花名册填列。

4.奖励性绩效工资：按照人社局核定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及单位花名册填列。

5.基础性绩效奖金：按照人社局核定的基础性绩效奖金工资总量及单位花名册填列。

6.社会保障缴费：

（1）基本养老保险金和职业年金：

ａ:编办核定的财政全额拨款单位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按 2025 年 9 月缴费工资基数的 24%（养老保

险 16%，职业年金 8%）计算，其中：

机关单位（含工勤、参公管理单位）工作人员月缴费总额＝（基本工资+国家统一的津贴补贴+规范

后的津贴补贴+基础性绩效奖金+年终一次性奖金÷12 个月）×24%；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月缴费总额＝（基本工资+国家统一的津贴补贴+基础性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工

资+基础性绩效奖金）×24%（奖励性绩效不含高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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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编办核定的差额补助和自收自支单位人员按 2025 年 9 月缴费工资基数的 24%计算：

月缴费总额＝（基本工资+国家统一的津贴补贴+基础性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工资+基础性绩效奖

金）×24%（奖励性绩效不含高出部分）。

（2）医疗保险：按照 2025 年 9 月份工资核定单中部分工资的 8%测算：月缴费总额=（基本工资+

津补贴或基础性绩效工资）×8％。

（3）工伤保险：按照 2025 年 9 月份工资核定单中部分工资的 0.2%测算：月缴费总额=（基本工资

加津补贴或基础性绩效工资）×0.2%。

（4）生育保险：按照 2025 年 9 月份工资核定单中部分工资的 0.35%测算：月缴费总额=（职人员基

本工资+津补贴或基础性绩效工资）×0.35%。

（5）失业保险：按照 2025 年 9 月份工资核定单中测算的事业在职人员中央工资部分×0.5%计算。

（6）其他社会保险缴费：指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及其他社会保险缴费。其中：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和其

他社会保险缴费均按部门（单位）上报 2025 年计划数填列。

5.住房公积金：按 2025 年 9 月份实有在岗人员（不含提前退休、退养人员）部分工资 12%测算：月

缴费总额=（基本工资+津补贴或绩效工资（其中奖励性绩效工资不含高出部分）+基础绩效奖金）的 12％。

7.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反映上述项目未包括的人员支出。

（1）临聘人员工资：按 2025 年 9 月临聘人数和工资计算；（2）加班费：以部门（单位）按规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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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的加班工资计算；（3）其他：以 2025 年度部门（单位）按规定可发放的工资基金外的人员支出计算。

（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离退休人员费用：①高龄补贴、归侨补贴及省级劳模津贴按实计算；②离退休人员其他费用。

2.遗属生活补助：按 2025 年 9 月份实有人数和补助标准金额计算。

3.退休人员生活补助：按 2025 年 9 月份实有人数和补助标准金额计算。

4.其他生活补助：按 2025 年 9 月份实有人数和补助标准金额计算。其中：义务教育学校寄宿生、建

档立卡及低保寄宿生营养膳食补助按每生每年 1000 元；困难家庭寄宿生学生生活补助：中学低保及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每生每年 2250 元、小学低保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每生每年 2000 元；义务教育学

校非寄宿生生活补助：中学低保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每生每年 625 元，小学低保及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子女每生每年 500 元计算。

（三）商品和服务支出

本着开源节流、勤俭节约的原则，参照上年实际支出情况，量力而行安排。其中：

1.在职人员综合定额公用经费：根据上级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要求，具体按定额标准的 10%压减综合

定额公用经费。一是按编办核准人员编制数计算，机关（含工勤、参公和党政群事业编制）及事业编制

每人每年 2700 元[根据上级保障要求，其中：纪委监委、巡察办编制人员每人每年 17100 元；政法委（含

原司法局）机关编制人员每人每年 5400 元，工勤及事业（含参公）编制人员每人每年 3600 元]；二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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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内实有人数计算，公安局（含交警、森林公安）每人每年 17100 元，事业编制的公安文职人员每人

每年 2700 元安排。

2.学校生均综合定额公用经费：按 2025 年 9 月实有学生人数×每年生均综合定额标准计算。

3.业务费：根据不同的业务（事业）情况及有关规定，将单位必须发生的、经常性的公用支出事项

纳入基本业务费，专项业务费根据单位业务需求适当安排。其中：对公务接待费、公务出国（境）费用、

车辆购置及运行等经费支出按各单位较上年预算安排数只减不增的计划安排数核定。

4.离退休人员公务费：按 2025 年 9 月份实有人数，离休人员每人每年 1600 元、“5.12”退休人员每

人每年 1400 元、退休人员每人每年 1000 元计算。不另外在县专安排。

（四）其他资本性支出

根据单位收入情况、单位计划安排，按照适当从紧的原则核定。

（五）其他专项费用

在保证以上基本支出的基础上，将部分资金编入待安排项目中，用于除以上基本支出之外的其他支

出及不可预见的增支项目。

四、项目支出：分为行政事业性专项支出和发展建设性专项支出。根据项目安排依据（法律、法规、

文件及立项审批等）和单位计划安排，按照适当从紧的原则核定。

五、经营支出：原则上参照上年实际支出核定。


